
蓝山县森林公安局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为了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我们根据《蓝山县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，结合我局的具体情况，认真组织开展了2023年度部门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我部门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单位概况

森林公安局的职责职能：森林公安是国家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兼有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职能，专门保护森林资源及野生动植物资源，保护生态安全、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力量，负责森林防火及火警、火灾案件的查处。承办县林业局、县公安局和省、市森林公安局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2023年取得的成效：积极落实“生态三湘2023”“夏季行动”专项行动。截至目前，我县公安机关共立涉环刑事案件17起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0人，起诉涉环境类犯罪嫌疑人29人。联合派出所办理了在猎杀野生动物案，并深挖查处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系列团伙案中案，目前已端掉2个团伙，刑拘并逮捕犯罪嫌疑人4人、采取强制措施5人，下一步继续抓捕该案未到案犯罪嫌疑人，此案正在申报省部督案件。
行政23名，机关工勤人员0名。
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概况：2023年部门收支完成情况:

2023年本单位预算收入477.84万元，安排预算支出477.84万元。

1、收入：决算总收入481.18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81.18万元；

2、支出：决算总支出481.18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支出481.18万元，非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。
三、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
1、根据上级文件批复，2023年我部门预算支出477.84万元，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控制数17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5万元，公务用车经费（公车运行维护费）12万元。

2、基本支出决算执行情况：2023年我部门决算支出482.18万元，其中整体支出482.18万元，基本支出449.13万元，项目支出33.05万元。
四、“三公经费”支出和使用情况
1、2023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数17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5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12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
2、2023年“三公经费”执行情况：2023年“三公经费”决算数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2.94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13.74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
3、2023年我部门严格控制“三公经费”支出，比上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数明显下降，厉行节约取得了良好效果。

三、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

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本单位成立了绩效工作领导小组，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布署，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，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。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，查找原因，及时纠正偏差，为下一步工作务实基础。

四、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从整体情况来看，我部门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。在支出过程中，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“三公经费”明显下降。实行了先有预算、后有执行、“用钱必问效、无效问责”的新常态。社会和公众满意度较高。根据对我单位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情况的检查，2023年我单位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分9.5分，为“优”等级。

五、存在的问题

1.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增强。对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认识还有待从上至下进一步强化。当前，仍一定程度存在认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只是财务部门的工作，与业务工作不相关的认识，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管全盘、贯穿工作全过程的认识有待深化。

2.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。我局的财务人员，对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预算绩效管理等业务知识的掌握不系统不牢固，有些工作是边学边做，对上级有关要求的理解和把握也一定程度存在偏差，导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成效差强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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